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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2007]016号 

为确保研究生人身安全，提高学校、学院实验室仪器利用率，加

强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有效保护学校知识产权，依据《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21 号）、《高等学校知识产权

保护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3 号），现就我校在读研究生外出实验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研究生外出实验的条件、审批程序及成果归属 

研究生应在校内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不允许以打工形式在外

单位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如因研究工作确需与校外院所联合培养

研究生，或研究生到外单位访学，或研究生借助校外科研条件短期实

验或利用校外实验技术学习的，应严格履行审批手续。 

（一）联合培养 

1．外出条件 

研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须为我校（甲方）与校外院所（乙方）共

同承担的科研合作项目，其导师须为项目参与人或子项目负责人；研

究生参与的科研项目须与本人所学学科、专业一致；乙方须具有培养

研究生的科研条件；乙方应承担研究生在乙方科研工作期间的安全责



任；乙方培养单位应安排一名导师作为甲方研究生联合培养的第二导

师或合作导师，具体负责甲方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及日常教育管理。 

2．审批程序 

研究生外出前须个人提出申请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联

合培养审批表》，并附导师科研合作项目审批表复印件，同时，须提

供乙方单位联合培养协议书。协议书中乙方单位应明确科研成果归属、

研究生安全责任等相关内容。经导师、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

后方可派出。 

3．成果归属 

研究生联合培养期间获得的科研成果须按协议要求共享。公开发

表的学术研究论文须经双方导师签字，且研究生须为第一作者，甲方

或乙方导师为通讯作者，论文第一署名单位须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二）访学计划 

1．访学计划外出的博士研究生须有对方单位访学邀请函；申请

访学计划研究内容须与博士生本人学科、专业基本一致；对方单位须

承担访学期间的安全责任和科研条件的保障。 

2．经研究生本人申请，导师、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

方外出行进学位论文研究。 



3．按访学计划中明确的科研成果归属进行科研成果共享。 

（三）短期外出实验 

研究生因学校实验条件不足或因科研需要，需到外单位进行短期

实验或实验技术学习，经导师、学院同意后报研究生院审批。外出实

验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经研究生院批

准可延长，但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研究生短期外出实验获得的

科研成果的产权单位应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二、外出管理与责任 

（一）研究生院负责全校研究生外出实验的宏观管理、指导和监

督。 

（二）学院的管理与职责 

1．贯彻执行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增强研究生及导

师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2．加强外出实验研究生的审核、登记、学籍管理，严格履行请

销假制度，按照联合培养协议严格审核其毕业答辩环节。 

3．加强对外出研究生的安全教育管理。 

（三）研究生导师的管理与职责 



1．严格履行研究生外出审批和请销假制度，配合学校、学院做

好研究生外出实验管理工作； 

2．教育研究生有效保护学校知识产权和增强自身安全防范意识； 

3．经常与外出研究生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其科研进展及生活情

况； 

4．及时向研究生传达学校研究生管理新规定和文件通知精神，

配合学校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5．未经学院同意，擅自外派研究生外出实验，造成不良后果的，

由导师本人承担责任。 

（四）研究生应当履行的职责 

1．应主动与导师及所在学院保持密切联系，汇报近期科研进展

及生活情况； 

2．遵守学校知识产权规定和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定及外单位的有

关管理制度； 

3．了解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新动态，配合学校做好日常管理

工作。 

4．严格履行请销假制度。 

三、其他有关事项 



(一）因导师无科研经费或调离本校、出国等原因，可与本学科

点其他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将所指导的研究生转给本学科点其他

导师。学科点不具备联合培养条件的，经导师本人提出书面申请，所

在学科点审核，学院统一集中研究提出外派方案，并将导师姓名、科

研经费状况、外派研究生姓名、外派单位名称以及外派方案统一报研

究生院，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方可派出。 

（二）今后研究生招生计划中，无科研经费的导师，可与本学科

点其他导师合作指导研究生。对无科研经费和无合作培养条件的导师，

应停止其当年招生计划。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研究生院 

2007年 7 月 11日 

 


